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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是否应为“别人”的错负责 

文章来源：中国旅游报 文章作者：阳智刚 发布时间：2006-10-27   字体： [大 中 小]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旅行社与游客的纠纷中正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游客并非对旅行

社提供的直接服务不满意，而是对旅行程期间交通、住宿、购物等活动的服务瑕疵或由此造成的损失进行索

赔。有的旅行社认为，这些服务并非由本社直接提供，自己不应该对“别人”的违约担责，因此对索赔要求予

以拒绝。而游客则认为，既然我向旅行社购买了“打包”的旅游服务，旅行社就责无旁贷应该对整个旅行活动

的方方面面予以保证，并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究竟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游客应该向谁求偿？这一问题成为当前关于旅游合同纠纷的司法理论和实践

中，确定案件当事人的一大难点。  

  笔者认为，在其他服务业经营者参与旅游合同的履行时，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确定旅游合同纠纷案件的当

事人。那么旅行社究竟应该为“别人”的哪些行为承担责任呢？下面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  

  一、旅行社与旅游辅助人的责任划分  

  严格地说，除了旅程安排和本社导游的陪伴解说，行程中的其他服务，如交通、住宿、餐饮、导游、景

点、购物等，都是由其他服务业经营者参与的。旅游的完成需要其他服务业经营者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在这些

旅游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在某一方面辅助旅行社履行旅游合同义务的企业，包括交通运输企业、餐饮住宿娱乐

企业、旅游资源经营管理企业等被称为旅游辅助者。它们不是旅游合同的当事人，不能单独完成旅游合同义

务，而旅行社由于人员、财力、业务水平方面的限制，很难将旅游过程中的一切服务全部独自提供，常常需要

与相关企业合作，由这些企业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而由旅行社向其支付价款或报酬。其性质是旅行社委托辅助

企业向游客提供服务。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据此，旅行社可以与旅游辅助者约定由后者向游

客提供部分旅游服务，后者未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或者提供旅游服务不合约定的，应向旅行社而不是向游客承

担违约责任。某些旅游服务虽由其他服务业经营者提供，但也属于旅行社履行提供旅游服务义务的一个方面，

游客并不与这些经营者发生合同行为，除非游客已直接与这些服务业经营者另外订立合同。在旅游活动中，其

他服务业经营者处于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的地位，旅行社对旅游辅助者的行为仍应负责。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

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出现的合同纠

纷案应以游客和旅行社为当事人。  

  但若旅行社在约定由其他服务业经营者为游客提供部分旅游服务时，同时约定游客因此取得对旅游辅助者

的直接请求履行权利的，游客可选择以旅游辅助者为被告而主张权利。因为这种情形中，旅行社与其他服务业

经营者签订的合同属于利他合同，即旅行社约定旅游辅助者向游客履行债务，游客因此取得直接请求旅游辅助

者履行债务的权利。  

  二、旅行社与第三人的责任划分  

  一般而言，在游客乘坐大众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轮船时，应认为游客与提供运输服务的经营者之间直

接成立运送合同，旅行社虽事先统一收取旅游费用并直接向有关运送人支付相关票款，甚至实质上赚取了差

价，但旅行社只是代客订票，相关运送人并非旅游合同的旅游辅助人，而是第三人(合同履行双方以外的当事

人，但不含前述旅游辅助人，下同)。在实践中，旅行社也不会对此期间发生的空难、海难等进行赔偿。因此，

对该服务提供过程中发生的合同纠纷案件，应以游客和各相关运送人为当事人。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旅行社

租用某运送人的交通工具，如包机旅行、包船旅行、包车旅行的情况下，则应认为该运送人是旅行社的履行辅

助人。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势必还会同其他的第三人发生关系，乃至产生纠纷。如游客自行在非由旅行社安排的饭

馆就餐致病、未成年团友之间游戏打闹致伤、游客贵重物品在游览时被盗等。旅游社有保护游客人身和财产安

全的义务，但此义务的界限如何把握？当第三人对游客实施违约行为时，旅行社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的限度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理论界争议也很大，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第三人违约损害游客人身和财

产安全的，旅行社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违约行为是第三人实施的，而非旅行社；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旅行

社应承担责任。因为旅行社有保护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游客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应

当对其做出特殊的保护；第三种观点认为，旅行社应当根据其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一概由旅行社

承担全部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这是因为：旅行社作为专业提供旅游服务的营业性机构，应当充分预料

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周密的应急计划，认真消除安全隐患，向游客做出必要的警示。同时，与游客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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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旅行社往往处于强者地位。按照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法律通常会区别对待，对游客义务的规定较少，而对

于旅行社却从不同方面做出了义务性的规定，以保障弱者权利的实现。  

  当然，也不能因为游客是相对弱者就给予无休止、无限度的保护。对旅行社的责任认定，应当有一个合理

的界限，这一界限的确定，是依据旅行社有无过错及过错的大小，同时兼顾公平合理原则。同时，违约行为的

主要责任应由其实施者即第三人承担，旅行社所承担的责任应是次要的，当第三人已向游客承担了全部赔偿责

任时，游客不应再向旅行社请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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